114年度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產學合作計畫申請表(申請單位填寫用印)
	申請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
	○○○ (專案計畫書)

	
	申請學校
	

	
	申請科系
	

	
	學校單位
通訊地址
	(□□□□□)


	
	計畫主持人
(學校單位)
	
	聯絡電話
	(  )        #分機
	行動
電話
	
	電子信箱
	

	
	
	
	傳真號碼
	(  )
	
	
	
	

	
	計畫聯絡人
(學校單位)
	
	聯絡電話
	(  )        #分機
	行動
電話
	
	電子信箱
	

	
	
	
	傳真號碼
	(  )
	
	
	
	

	聲明事項：
1. 專案計畫書所列資料及附件均屬正確，符合本輔導計畫相關規定，並保證不侵害他人之相關智慧財產權。
2. 3年內未曾有執行政府科技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
3. 未有因執行政府科技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其期間尚未屆滿情事。
4. 未來針對本計畫之研發成果，不得進行誇大不實之宣導。
5. 最近3年內未有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情事。
6. 專案計畫書所提供之各項資料，均與事實相符，並保證填報資料正確無誤，否則願負一切責任。
以上所提供之各項資料，均與事實相符，並保證填報資料正確無誤，否則願負一切責任。



計畫主持人：    (簽章)



學校機構印鑑






校長印鑑







